
网友
猴子的命也是命，要有个说法

视频里，在峨眉山景区雷洞
坪附近一处步行道上，一只猴子
蹲坐在护栏上，用前肢拿着橘子
正安静进食。突然，一黑衣男子

冲上前，双手推搡猴子，险致猴子
坠落。事后该男子嬉笑着跑开。

视频发布者称，该男子的行
为“把猴吓一跳，把我也吓一
跳”。

大量网友留言，认为该男子
的行为不妥。“我很少站在猴子
这边，但这次我站猴子”“这不是
开玩笑，而是漠视生命”……更
多网友追问事情的进展，称“猴
子的命也是命，伤害国家保护动
物，要有个说法”。

回应
男子已离开景区，正在调查中

5月6日晚，记者从峨眉山景
区管委会获悉，视频中的黑衣男
子目前已经离开景区，景区公
安、林业等部门介入调查。

四川方策律师事务所律师
郭刚告诉记者，依据野生动物保
护法相关规定，该男子的行为完
全是一种非理性之举，若造成猴
子摔下悬崖死亡，则是一种杀害
野生保护动物的违法行为，行政
上可能被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
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还可能
被追究刑事责任。

“但若是猴子主动进攻游客，
危及游客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
下，采取措施造成猴子损害的，依
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游客
不承担法律责任。”郭刚说。

记者注意到，峨眉山猴子为
藏酋猴，俗称“峨眉猴”“大青猴”

“老青猴”，属国家二级保护野生
动物。景区自然分布约15群500
余只野生猴，既有一定灵性，又
野性犹存。长期以来，景区禁止
游客投喂、逗戏、抚摸野生猴，更
严禁游客做出瞪视、追赶、踢打
等刺激或攻击猴子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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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购“痛风中药片”
男子服用后恶心呕吐

三台公安赴云南捣毁一个假药生产窝点

5月6日，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从绵阳市三台县
公安局获悉，当地一市民吃
了网购的“痛风中药片”后一
直恶心呕吐，三台警方接到
报警后，快速控制药片销售
人，并根据线索捣毁一个假
药生产窝点，查获成品“中药
片”6000余片，半成品药粉
100余公斤，以及原料西药
20余万片。

“警官，我在网上给我老
公买了治痛风的药，但吃了
之后他一直恶心呕吐。”4月
15日，三台市民张大姐到三
台县公安局环食药侦大队报
警，称其丈夫患有痛风，她在
网络上看到一条宣称采用中
药制作无副作用的“痛风中
药片”宣传视频，随即与视频
发布者取得联系，购买了一
个疗程的药品。但其丈夫服
用后，随即出现恶心呕吐的
症状。

张大姐将还没吃完的药
品交给民警，一脸懊恼道：

“当时那个人给我说这个药
是祖传秘方，用了几十种中
草药制作，不仅能治痛风，还
能调理脾胃。”

环食药侦大队民辅警随
即通过张大姐与嫌疑人的通
讯方式确定嫌疑人龚某身
份，经过几天蹲守，于4月20
日将龚某抓获。

到案后，龚某如实交代
了其在云南的上家。

办案民辅警马不停蹄赶
赴云南省曲靖市，将犯罪嫌
疑人苗某某、李某某抓获归
案，并捣毁生产窝点1处、仓
储窝点3处，查获添加有西药
的成品“中药片”6000余片，
半成品药粉100余公斤，原
料西药20余万片，生产机器、
工具若干。

据嫌疑人苗某某交代，
自2021年起，因销售的中药
治疗效果不佳，其遂在中药
药片制作过程中添加多种西
药成分，并对外宣称纯中药、
无副作用，通过微信进行售
卖。

目前，三名犯罪嫌疑人
因涉嫌妨害药品管理罪，已
被三台县公安局依法采取刑
事强制措施，该案正在进一
步侦办中。

赵丹 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 周洪攀

近期，成都交警二分局查处
一起醉酒驾驶机动车强行冲卡
逃避检查的典型案件。驾驶人
酒后驾车冲卡逃逸，妄图规避处
罚，办案民警迅速锁定，2小时后
将其挡获。

据民警介绍，4月19日22时
17分许，李某某驾驶小型普通客
车行驶至金牛大道金泉路路段
时，遇执勤交警开展夜间酒醉驾
专项整治检查。面对民警作出的
停车接受检查的指令，李某某明
知自身酒后驾车，为逃避法律惩

处，拒不服从民警指挥停车接受
检查，突然加速强行冲卡逃离现
场。之后，李某某将车停放至地
下停车场，返回家中，妄图藏匿踪
迹、蒙混过关。

办案民警第一时间固定现场
执法证据、锁定涉案车辆和信息，
快速对人车轨迹进行排查，并开
展布控抓捕工作。4月20日0时
26分许，民警在李某某住所将其
挡获。经现场酒精呼气检测，李
某某血液中酒精含量为98mg/
100ml，涉嫌醉酒后驾驶机动

车。民警按照规定提取李某某血
液样本，经血液乙醇浓度检验，其
检验结果为98.8mg/100ml，李
某某醉酒驾驶的违法犯罪事实确
凿无疑。

根据相关规定，醉酒驾驶机
动车且具有逃避公安机关依法检
查行为的，属于法定从重处罚情
节。目前，李某某因涉嫌危险驾
驶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
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
理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博

请5天年休假，公司只批
2天，员工按计划休假5天后
被公司以旷工为由解聘，这
合理吗？近日，成都市中级
人民法院驳回一起劳动争议
上诉案件，维持青羊区人民
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

陈某系某公司员工，其
提前一个月申请5天年休假，
但公司以不能同时享受“带
薪”与“休假”为由，仅批准了
2天年休假。后陈某按计划
休年休假5天后，公司以旷工
3天为由解除与陈某之间的
劳动关系。

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
审理认为，案件核心争议焦
点是，陈某未经公司批准休
的3天年休假，是否应当认定
为旷工？

从证据上看，某公司未
批准这3天年休假，陈某在此
情形下未到岗工作，在形式
上构成旷工。但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
规定，劳动者享有休息休假
的权利，而保障劳动者的该
项权利属于用人单位的法定
义务。

具体到年休假，《职工带
薪年休假条例》第五条规定：

“单位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
情况，并考虑职工本人意愿，
统筹安排职工年休假。”该条
规定赋予了用人单位“统筹
安排”年休假的权利，但也明

确应“考虑职工本人意愿”。
当劳动者提出休假方案

后，用人单位若因生产经营
的现实需要，确需劳动者在
岗的，可以拒绝劳动者的该
次休假申请。但若用人单位
没有劳动者必须在岗的生产
经营现实需要，则应充分尊
重劳动者的休假需求，不得
拒绝劳动者休年假。

该案中，陈某提前一个
月请休年休假，休假时长未
超过陈某可以享受的天数。
证据显示，某公司未同意陈
某休假申请的原因并非基于
生产经营情况的工作安排，
而系“不能同时享受‘带薪’
与‘休假’”，该拒绝休假的理
由并非法定事由。因此，某
公司未批假的事由不成立。

同时，在陈某休假过程
中，某公司也未要求陈某返
岗，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陈
某的休假行为对公司的生产
经营造成了严重影响。

青羊区法院认为，某公
司认定陈某该3天为旷工缺
乏依据，故应补足以旷工为
由扣除的工资并支付违法解
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宣判后某公司不服，提
起上诉，成都市中级人民法
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
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戴竺芯

提前一个月申请5天年假仅批2天

员工按计划休假被解聘
法院这样判

男子醉驾冲卡逃逸 2小时后被挡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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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一男子推峨眉
山崖边进食猴子，险致其坠
崖”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热
议，不少网友认为该男子的
行为不妥，表示“这次站猴子
这边”。

5月6日晚，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从峨眉山景区
管委会获悉，该男子目前已
离开景区，景区公安、林业等
多个部门介入调查。

四川方策律师事务所律
师郭刚认为，该男子的行为
完全是一种非理性之举，若
造成猴子摔下悬崖死亡，则
是一种杀害野生保护动物的
违法行为。

5月7日下午，四川峨眉山风
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发布通报：
近日，“一男子在峨眉山悬崖边
推搡藏酋猴”视频在网络上广泛
流传，引发热议。对此，景区第
一时间开展了深入调查。

据查，该事发生于5月4日下
午，地点在景区雷洞坪区域，并
非网传悬崖危险路段，一男性游
客游经此地时，推搡路边栏杆上
进食猴子。

目前景区已查找到该男子，
并核实了其身份，调查处理过程
中，该男子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
道歉。该男子的行为违反了野

生动物保护相关规定，为此，根
据峨眉山风景名胜区旅游文明
行为相关管理规定，景区决定将
其列入“不文明游客黑名单”，3
年内禁止进入峨眉山景区。

景区呼吁，峨眉山藏酋猴属
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保护野
生动物是公民法定义务，也是人
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理念的
体现。广大游客请遵守景区管
理规定，自觉保护野生动物，与
野生动物保持安全距离，不投
喂、不挑逗、不伤害。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卓滨

最 新 进 展

峨眉山景区通报“男子推搡藏酋猴”事件：

涉事男子道歉景区将其列入黑名单

男子将手伸向正在进食的猴子。

猴子被推搡后受到惊吓。视频截图


